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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農藥協會第 8 屆第 4 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 年 11 月 02 日(星期二)中午 12 點 30 分 

貳、開會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F1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 11 號) 

參、出席人員： 

應出席人數：個人會員 61 人、團體會員 22 人。 

實際出席人數：個人會員 53 人(親自出席 43 人、委託出

席 10 人)，團體會員 16 人(親自出席 16 人、委託出席

0 人)。 

缺席人數：個人會員 8 人、團體會員 6 人。 

肆、主席：陳理事長良榮                  記錄：蘇美綾 

伍、主席致詞：  

各位理監事，晚安！感謝各位今天的熱情參與，讓本屆
最後一次的會員大會圓滿落幕，相信在新的領導團隊努力下，

本協會將有一番新的氣象！祝福大家。回顧三年前，本人受
費雯綺前理事長之推薦，經各位會員的支持，當選為本會第
八任理事長，上任之初，我們有三個工作小組，並設定了工
作的目標，分別為一、展延評估專案組、二、安全宣導組、
三、國際事務組，以上的工作目標，在幾位理監事的協助下，
工作積極地展開。其中，陳吉昌常務理事負責的「展延評估

專案組」，在他全力以赴，採取「使用者付費」及「公平公開」
的原則，積極展開，雖然經歷了很多的挑戰與挫折，但都在
小組成員齊心努力，一一地克服，終於完成了「十五年藥劑
展延案」的艱鉅任務，解決了困擾農藥業者多年的問題，心
中感到非常地欣慰，對於陳常務理事殫精竭慮的付出，我在

此表達深深的謝意！ 

 上任之初，本協會有 277 萬餘元的基金，因為「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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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展延案」的順利進行，本協會得以在我卸任時，有 1,100

餘萬元的結餘，今（110）年 10 月 14 日接獲內政部來函，同
意本協會「使用計畫書」中匡列的 1,140 萬元經費，得以「免
納所得稅」。期望這筆經費能在下屆理事長的睿智領導以及

全體會員的配合之下，為農藥產業做出積極的貢獻。 

費常務理事負責的「安全宣導組」，她用心推動，謝奉家
理事，方麗萍理事，勇於挺身出來承擔分組內的工作，得以
順利完成以下的成果：一、 讓我們有一部「台灣農藥發展簡
史」的影片，來慶祝協會的 30 週年生日；二、 協會的網站
內容將在今（110）年底，以全新的面貌，提供給農民及消費

大眾充份且有價值的資訊，對農藥產生正確的認知，不再懼
怕農藥，還「農藥」一個公道。 

至於國際事務組，因為新冠肺炎在 2019 年底爆發，於
2020 年初迅速擴散至世界多國，逐漸變成一場全球大瘟疫，
延燒到現在，讓我們負責國際事務的蔡至勇組長，無法施展

工作，造成一點小小的遺憾，對於蔡理事勇於任事的精神，

我也要表逹感謝之意！ 

 還有，蔡韙任秘書長無怨無悔的付出，讓會務能順利地
運作下去，在此我要表達誠摯的謝意！至於在幕後默默幫忙
的陳筱青小姐及劉美玲小姐，財務部的李鳯娟小姐，以及後
來加入的蘇美綾秘書，他們對協會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感

謝你們！在此，也要對曾經幫助過或支持過協會的人，一併

表達我的感謝之意，要感謝的人確實很多，若有遺珠之憾，
請大家多多包涵，謝謝！ 

相逢即是有緣，三年一轉眼就過去了，現在我即將卸任，
心中雖有百般的不捨，但天下無不散的宴席，我們後會仍然
有期，再次感謝大家讓我有這個服務的機會，做了一點點有

意義的事情，謝謝大家。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圓滿，
事業順利，平安吉祥！ 

 

常務理事張瑞璋代表致感謝詞： 
感謝陳理事長英明的領導，理監事及會員支持與參與，本次
會員大會圓滿落幕，藥毒所與有榮焉，也祝協會業務穩定推

動，蒸蒸日上，為農藥產業永續發展，善盡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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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陳吉昌代表致感謝詞： 
感謝 陳理事長三年來無怨無悔的付出、對中華農藥協會的
貢獻、大家有目共睹、辛苦你了 

 

陸、報告事項： 

案由一、工作報告(含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 

說明： 

(一)因疫情不確定因素，原本規劃辦理農藥產業相關研討會
或國際論壇及會員大會規劃與藥毒所「農藥登記業者座
談會」合辦，改為在藥毒所舉辦及邀請藥毒所專家至會

員大會，進行會員與業者較關心之農藥專題演講(詳如
附件一)，並感謝藥毒所同仁與張所長的協助。 

(二)依 109 年會員大會決議，推動登記滿 15 年農藥展延毒理
資料彙整業務，並由展延評估小組蒐集相關分擔廠商數
量、已收費用等，先就分擔級距 9 家以上之農藥有效成

分，完成包含 65 家廠商共 500 筆退費資料，此次結算退

費金額約 360 萬元，陸續以公文完成退費程序。目前協
會階段性任務已完成，蒐集之農藥毒理資料有效成分超
過 112 支，讓會員或國內多數農藥業者能齊備毒理資料，
完成成品農藥許可證之展延[依據藥毒所專題演講資料，
目前登記屆滿 15 年農藥有效成分審查公告通過 73 種有

效成分，計有 2748 張許可證通過(含混合劑)]。 

(三)委辦運籌管理學會、農科院辦理安全農業推廣，與朝陽科
大測試篩選製作農民防護袖套執行計畫進度說明，詳如
附件二。 

(四)109年度收支結算表與 110年度收支決算資料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召開 110 年度理、監事會議與決議事項及 110 年度
完成事項 

說明： 

(一)本年度已舉辦 2 次理監事聯席會及 1 次臨時理監事聯席

會議，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重點摘錄如附件四，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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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紀錄請參考附錄一。 

(二)110 年度完成事項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三、選舉理監事 

依據本會章程，理監事任期三年，本次會員大會由會員
選舉選出理事 27 人監事 9 人，另擇期召開新任理監事聯
席會議，選出常務理事 9 人與常務監事 3 人，及再選出
理事長 1 人。 

說明： 

第九屆理事選舉情形 

1.張瑞璋 61票、 2.費雯綺 57票、3.張崇立 50票  
4.高清文 54票、 5.廖年亨 47票、6.陳吉昌 46票 
7.施智能 44票、 8.徐慈鴻 52票、9.顏瑞鴻 44票 
10.陳妙帆 44票、11.謝奉家 49票、12.蔡崇禮 54票  

13.許如君 41票、14.張興哲 42票、15.黃來輝 38票 

16.蔡至勇 39票、17.張宇旭 44票、18.陳柏儒 34票 
19.李慧音 35票、20.吳俊叡 32票、21.蘇秋竹 43票 
22.劉韶陽 27票、23.黃鎮華 40票、24.呂水淵 39票 
25.王双明 31票、 26.方麗萍 44票、27.沈奎東 35票 
28.王惠華 13票、29.黃莉欣 35票、30.蔡韙任 52票 

31.陳巧芬 17票、32.凃青宇 2票 、33.謝再添 3票、 

34.陳良榮 1票 
第九屆監事選舉情形： 
1.張賢懿 52票、2.何明勳 57票、3.黃榮南 41票 
4.陳吉祥 55票、5.李宏萍 47票、6.翁山景 39票 
7.初  建 41票、8.賴啟芳 41票、9.郭章信 40票 

10.黃俊德 29票 
決議: 
新任第九屆理事當選名單 
1.張瑞璋、 2.費雯綺、3.張崇立 
4.高清文、 5.廖年亨、6.陳吉昌 
7.施智能、 8.徐慈鴻、9.顏瑞鴻 

10.陳妙帆、11.謝奉家、12.蔡崇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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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許如君、14.張興哲、15.黃來輝 
16.蔡至勇、17.張宇旭、18.陳柏儒 
19.李慧音、20.吳俊叡、21.蘇秋竹  
22.黃鎮華、23.呂水淵、24.方麗萍 

25.沈奎東、26.黃莉欣、27.蔡韙任 

候補理事 1.劉韶陽、2.王双明、3.陳巧芬 
 

第九屆監事當選名單 
1.張賢懿、2.何明勳、3.黃榮南、4.陳吉祥、5.李宏萍 
6.翁山景、7.初 建、 8.賴啟芳、9.郭章信  

  候補監事：黃俊德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111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提請討論。 

說明： 

(一)111 年度重要工作計畫如附件六之(一)。 

(二)111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六之(二)資料。 

決議：後續參考 111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進行，並授權新任
理監事執行。 

 

案由二、會員大會是否改為上半年召開及協會登記(錄)之會

址選定，提請討論。 

說明： 

(一)由於協會會員大會慣例在每年下半年召開，對於當年度
完整之收支決算資料，須待隔年會員大會召開才能追認
與確認，在協會有重大業務與經費須報內政部核備時，
將造成執行上的困難，因此未來會員大會是否改為上半

年召開，下半年與其他單位合辦研討會。 

(二)由於協會登記之會址，屬國有公用財產地，依據財政部最
新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原則之規定，本協會應儘
速辦理會址遷移，如附錄一第八屆第一次臨時理監事聯
席會議紀錄 (110 年 6 月 29 日)，由於理監事聯席會
議已確認暫緩購買商辦會址方案，是否授權下屆理監事

規畫辦理辦公室與會址事宜。 



6 
 

決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 

案由一、修訂中華農藥協會章程第二十一條。 

說明： 
1.本協會章程第二十一條「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連任者不得超過半數。理事、
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算。」，其
中對於理事、監事連選得連任，連任者不得超過半數，
由於本協會會員中願意擔任理監事之會員依其自由
意願，部分會員因業務繁忙婉拒擔任，且有效會員約
70 位，因此理事、監事每三年要更新半數時，實務運
作上有其困難，建議修訂為連任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2.本協會章程第二十一條擬修訂為「理事、監事均為無給
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連任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算。」
提請討論。 

  決議：經詢問律師事務所，社團法人或人民團體，擔        
任理監事任期與連任相關事宜，依會員大會通過
之章程規定辦理，無其他母法條例規定。照案通
過。 

 

案由二、農藥展延毒理資料彙整業務，相關分擔廠商數量、
費用等事宜。 

說明： 
陳吉昌常務理事提議：有關展延評估小組所搜尋的
毒理資料、即日起業者想要再加入分擔該產品的毒
理資料費用、採目前該產品其他業者的收費標準、
未來無論加入分擔廠商之家數多少、不再比照 3家
6 家 9 家的級距退費、該產品的毒理資料、若最終
審查不通過時、一律退費一半給業者、讓未來新任
接管財務管理者能單純處理。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16 點 30 分 


